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1

重庆星星套装门（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5.97%股

权

103648.06 47629.17

标的公司主要生产装饰套装门，年生产能力为150万套。 公司

占地540937平方米，建有办公楼和厂房面积108187平方米，现

有 员 工 2736 人 。 详 情 咨 询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2843.461449

2

重庆渝赢物流有限公司

100%股权

43172.75 42346.74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825号办公用

房1幢，建成于2013年，建筑面积共53796.76平方米。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面积共7033.1平方米，用途为工业/仓储用地，土地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60年11月29日。

详情咨询：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2346.74

3

贵州渝富能源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50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1%）

- 25200.12

标的企业拟投资毕节200万吨每年煤制清洁能源项目。 该项目

于2014年取得发改委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项目建设内容为：

年产200万吨油品和化学品装置以及相关的公用工程和辅助

工程。 截至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前期筹备，准备工作阶段。 详情

咨询：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1073.2589

4

重庆市京凤机动车检测

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1085.082767万元债权

4330.89 3245.81

京凤公司主要资产系重庆市九龙坡区西永组团Ad分区

Ad12-3/01-2地块， 该宗地为工业出让用地， 使用权面积约

46548平方米，使用权终止日期2064年12月31日。 咨询电话：

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330.892767

5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专用

汽车有限责任公司51%

股权

84019.36 8719.20

公司主要业务为红岩牌重卡的整车销售、自卸车改装和零部件

配套。 现年改装重型专用汽车能力为5000辆；年生产汽车燃油

箱能力为20000件；年生产贮气筒总成能力为100000件；年生

产电瓶箱箱体能力为50000件；年生产车架纵梁10000副。 咨

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44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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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0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对公司及个人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19〕33号），具体内容如下：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泽钴镍）、刘腾先生、齐中平先生、徐景

山先生、柴雄伟先生、 张志伟先生、武坚先生 ：

华泽钴镍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会调查完毕，我会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

政处罚，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 、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

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华泽钴镍涉嫌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7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事实如下：

2018年4月12日，华泽钴镍发布《关于预测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及股票可

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2018-047），该公告称：华泽钴镍董事会于2018� 年3

月14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合伙人）为公司2017年度

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且该议案于2018年4月4日经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由于审计费逾期支付等原因，公司确定2017年度审计机构较晚，对年报可能无法在法

定期限内披露进行了特别风险提示 。

4月28�日， 华泽钴镍发布《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及公司股票停牌的公

告》（2018-058），该公告称：因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

于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即 2018�年5�月2�日）起被实施停牌 ；

对暂停上市甚至终止上市等潜在可能进行了特别风险提示；延期披露原因为公司无法筹措

资金支付审计费 、二股东拒绝支援资金 、其他股东未对资金支援表达态度等 ；直至 4�月

25�日大股东全额垫付审计费，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合伙人）才回复拟于5�月

2�日进场 ，并计划 6�月28�日出具审计报告。

6�月29�日，华泽钴镍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和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

上述违法事实 ，有华泽钴镍相关公告 、会议纪要 、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

我会认为，华泽钴镍未在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 ，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第六十六条的规定 ，构成证券法第一百

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 。 华泽钴镍未在2018�会计年度第

3个月结束后的 1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涉嫌违反《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所述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

照《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处罚”的行为。

根据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 、第三十八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华

泽钴镍时任副董事长兼代董事长兼代董事会秘书刘腾、时任董事兼总经理齐中平未能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华泽钴镍按照法律规定按期披露相关定期报告，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徐景山 、时任董事兼副总经理柴雄伟 、时任独立董事张

志伟、 时任独立董事武坚未勤勉尽责 ，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

条第一款的规定 ，我会拟决定 ：

一、 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 ；

二、对刘腾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的罚款 ；

三、对齐中平给予警告，并处以 10万元罚款；

四、对徐景山 、柴雄伟 、张志伟 、武坚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 、

申辩的权利，其中，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刘腾和齐中平并享有要求听证的权

利 。 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 ，我会将予以采纳 。 如果你们放弃

陈述、 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 、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国证监会（2019）3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内容所提及的公

司的违法行为不会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及《上市公司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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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0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对公司及个人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19〕34号），具体内容如下：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泽钴镍）、 王涛先生、王辉女士 、王应

虎先生、刘腾先生 、黎永亮先生：

华泽钴镍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 ，已由我会调查完毕 ，我会依法拟对你们作出

行政处罚 。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 、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

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

经查明，华泽钴镍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华泽钴镍未按规定披露王涛 、王辉股份冻结相关事项

华泽钴镍第一大股东王辉持股107,441,716�股，占比 19.77%，第二大股东王涛持股

84,191,525�股，占比 15.49%，王辉与王涛为华泽钴镍控股股东 。 王辉、王涛 、王应虎为

华泽钴镍实际控制人 。

2016年5月25�日，华泽钴镍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和资产被冻结的风险提示性

公告》（2016-075），称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9日对王涛 、王辉所持全部华

泽钴镍股份予以冻结 ，解冻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 8�月 4�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

公司）通过E通道 ，将王涛持有的 84,� 191,525�股在2016年8月 3日被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轮候冻结的信息通报华泽钴镍。华泽钴镍直至2017�年6月23日才发布《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股份质押冻结情况的公告》 (� 2017-071� ） 披露该事项 。

2016�年12�月7�日，中登深圳公司通过E通道，将王涛持有的 40,250,000�股和王辉

持有的25� 400� 000股在2016�年 12�月6�日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轮侯冻结的信息通

报华泽钴镍。华泽钴镍直至2017年6�月23�日才发布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冻结情

况的公告》（2017-071）披露该事项 。

2016�年12�月15�日，中登深圳公司通过E通道，将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 年5

月19日对王涛 、 王辉股份进行冻结的解冻日期从2016� 年12� 月 31日延后至2019年12�

月 14日的信息通报华泽钴镍。 华泽钴镍直至2017年 5月20日才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股份质押冻结情况的公告》（2017-054� ） 披露该事项 。

2016年12月23日，中登深圳公司通E通道 ，将王涛持有的 84,191,525� 股和王辉持

有的 107,441,716�股在2016年12月23日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轮侯冻结的信息通报华

泽钴镍。华泽钴镍直至2017年6�月23�日才发布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冻结情况的

公告》（2017-071）披露该事项 。

王涛和王辉所持华泽钴镍股份被轮侯冻结或延后解冻日期 ，属于《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四项 “法院

裁决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 ；任一股东所持公司 5%以上股份被质押 、冻结、 司

法拍卖 、托管 、设定信托或者被已发限制表决权” 所述的应当及时披露的重大事件 ，构

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二项所

述应当立即予以公告的重大事件 。 但华泽钴镍并未及时披露股份冻结相关事项 。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 、华泽钴镍相关公告、法院相关文书及执法笔录、

中登深圳公司投资者证券冻结信息等证据证明 。

我会认为，华泽钴镍未及时披露上述信息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和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 ， 构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的行为 。 根据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 、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和第二款的规定，华泽钴镍

时任副董事长（2013� 年9� 月至2016� 年10� 月）、代董事长（2016� 年 5� 月至 10� 月）、

董事长(� 2016�年10�月至2018�年 2�月） 王应虎 、时任董事会秘书黎永亮在华泽钴镍收

到中登深圳公司通过E通道提供的股份轮候冻结和解冻日期延后的信息后未勤勉尽责，导

致华泽钴镍未按照规定披露上述信息 ，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

王涛、王辉作为华泽钻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知悉股份轮侯冻结和解冻日期延后的

情况却未及时告知华泽钴镍并配合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导致了华泽钴镍信息披露违法 ，违

反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依据《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

任认定规则 》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二款所述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情形 。

二、华泽钴镍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6年4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

称建行西安高新支行）与陕西华江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江新材料）、 陕西华泽

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泽）、 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星王

集团 ）、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鑫海）、王应虎 、王涛 、王辉共同签

署了《借款债务转移协议》，协议约定：自2016年4月29日起，华江新材料对建行西安高新

支行的27,940,000�元债务由陕西华泽承担 ，星王集团 、王应虎 、王涛、王辉 、平安鑫海

、华江新材料对此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 2017年6�月6�日，华泽钴镍发布《关于关联方占用

的自查进展公告》（2017-061） 披露该事项 。

2016年5�月23�日，建行西安高新支行与华江新材料 、陕西华泽、 星王集团 、王应虎

、 王涛 、 王辉、平安鑫海共同签署了《借款债务转移协议》 ，协议约定：自2016� 年5� 月

23日起，华江新材料对建行西安高新支行的 32,880,000元债务由陕西华泽承担，星王集

团 、王应虎 、王涛 、王辉、平安鑫海、华江新材料对此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 2017年5� 月

26�日， 华泽钴镍发布《诉讼公告》（2017-057） 披露该事项 。

在上述债务转移事项发生期间 ，华泽钴镍持有陕西华泽100%股权。 王应虎 、王涛和

王辉是华泽钴镍的实际控制人，分别担任华泽钴镍副董事长 、董事长和董事，王涛和王辉

是华泽钴镍控股股东 。 王应虎 、王涛和王辉是华江新材料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 第四款 “关联关系 ，是指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 、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 ，以及可能导

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的规定，华泽钴镍与华江新材料构成关联关系 。 根据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一项“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是指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

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人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 的规定，陕西华泽与 华

江新材料之间的债务转移构成关联交易 。

2016年4�月29�日和 5月23�日， 陕西华泽承担了华江新材料合计 60,820,000元的

债务，占华泽钴镍201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83%�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2014年修订） 10.2.4�所述 “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三百万元以

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0.5� %� 以上的关联交易 ，应当及时披

露” ，属于应当及时披露的关联交易事项 ，构成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 款和第二款

第十二项所述应当立即予以公告的重大事件 。 但华泽钴镍并未及时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 、华泽钻银相关公告、借款债务转移协议 、相关

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证明 。

我会认为 ，华泽钴镍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事项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 七条的规

定 ，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 。 根据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 ，华泽钴镍时任董事长王涛 、时任

副董事长 、代董事长兼代董事会秘书王应虎 、 时任董事王辉未勤勉尽责，导致华泽钴镍

未按照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事项 ，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

三、华泽钻镇未按规定披露临时股东大会提案

2018�年 3�月 21�日，华泽钴镍披露《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30� ），公告华泽钴镍拟于4月4�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3月23日，持有华泽钴镍3%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

简称康博恒智 ）和深圳市聚友网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聚友）委派吴锋向华泽

钴镍递交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 ，内容包括增选董事、监事和罢免刘腾、徐景

山、孙军平、朱小卫等人职务。 当日，吴锋在成都经典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书面提案交给

华泽钴镍董事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斌 ，刘斌将该情况告知华泽钴镍时任副董事长 、代董事

长兼代董事会秘书刘腾 ，并将提案的扫描件传给了刘腾。 同日，吴锋还通过微信将提案电

子文本传给刘腾和华泽钴镍时任证券事务代表李宝军 。 刘腾表示收到并让吴锋把提案原

件邮寄到公告指定的收件地址 。当日上午，吴锋通过顺丰速运将两份书面提案邮寄出 ，分

别寄给刘腾和李宝军 。

3月29日，四川证监局作出《关于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

施的决定》（川证监公司〔2018〕21号），认定华泽钴镍已于3�月 23日收到该临时股东大

会提案 ， 董事会未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 充通知并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

四川证监局要求华泽钴镍在收到决定书后2个工作日内披露并及时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公告该临时提案内容。

4月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对华泽钴镍发出《关注函》 （公司部

关注函〔2018〕第69号），指出已关注到四川证监局作出的 《关于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要求华泽钴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等义务 。

4月4日，华泽钴镍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也未出现康博恒智和深圳聚友提交的临时股

东大会提案 。

康博恒智和深圳聚友提交的临时股东大会提案 ，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第十四条第一款“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普通股股东（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 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 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的规

定， 属于应当及时披露的事项 ，构成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二项所述应

当立即予以公告的重大事件 。 但华泽钴镍并未及时披露上述临时股东大会提案 。

上述违法事实 ，有华泽钴镍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相关人员询问笔录 、邮件及通信记

录等证据证明 。

我会认为 ，华泽钴镍未及时披露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 条的

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的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行为 。根据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 ，华泽钴镍时任副董事长（代董事

长）兼代董事会秘书刘腾在收到康博恒智和深圳聚友提交的临时股东大会提案后，未组织

披露工作，也未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以上人员中，王应虎 、王涛 、王辉均于2018�年1� 月24� 日因其他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 （〔2018〕8�号），2017年7�月 14�日因其他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

四川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 措施 （〔2017〕 11�号），2016年6�月16�日因超

期未履行承诺被四川证监局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2016〕13�号），2016年1�月

7�日因未履行承诺被四川证监局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2016� 〕1号），2017年

10�月26�日因业绩承诺未履行等违规问题被深交所给予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 （深证上

〔2017〕 666�号 ），2016�年7�月 8�日因多项信息披露违规被深交所给予公开谴责的纪

律处分（深证上〔2016〕433�号）；王涛还于2018年1月24日因其他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

监会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2018� 〕1号），2017年4�月5�日因超期未履行承被四川证

监局采取责令公开说明的行政监管措施 （〔2017〕6�号），2016年 6�月 16�日因其他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被四川证监局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2016〕12�号）；王应虎还

于 2018年1� 月 24� 日因其他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采取十年市场禁入措施 （〔

2018� 〕 1�号），2017�年 4月5日因超期未履行承诺被四川证监局采取责令公开说明的行

政监管措施 （〔2017〕6号），2016年6月16日因其他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四川证监局采取

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2016〕12号）， 2018年7�月12�日因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被

深交所给予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深证上〔2018� 〕318�号）；刘腾于2018� 年7� 月 12� 日

因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被深交所给予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深证上〔 2018� 〕318�号 ）；

黎永亮于2017年10�月26�日因业绩承诺未履行等违规问题被深交所给予通报批评的纪律

处分 （深证上〔2017� 〕 666号）。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

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 ，我会拟决定：

一、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 ，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 ；

二、对王涛给予警告 ，并处以45万元的罚款，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 15�

万元，作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罚款 30�万元；

三 、对王辉给予警告 ，并处以40万元的罚款 ，其中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

10�万元 ，作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罚款 30�万元；

四、对王应虎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 ；

五、对刘腾给予警告，并处以15万元的罚款 ；

六、对黎永亮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的罚款。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 》 相关规定 ，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 ，你们享有

陈述 、申辩的权利 ，其中，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王涛 、王辉、王应虎 、刘腾、

黎永亮并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 你们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 ，经我会复核成立的 ，我

会将予以采纳 。 如果你们放弃陈述 、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 、理由和

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国证监会（2019）3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内容所提及的公

司的违法行为不会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及《上市公司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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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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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缆科技公告编号：

2019-024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

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该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4月10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 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即 2019�年3月1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俞正元 65,604,035 33.97%

2 唐陕湖 4,058,792 2.10%

3 肖上林 3,966,773 2.05%

4 罗兵 3,958,513 2.05%

5 张建纯 3,548,735 1.84%

6 吴蓉翔 3,234,676 1.68%

7 薛奇 3,208,181 1.66%

8 吴跃坚 3,191,369 1.65%

9 郭长春 2,382,415 1.23%

10 吴小林 1,818,288 0.94%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比例

1 肖上林 3,966,773 3.55%

2 张建纯 3,548,735 3.18%

3 吴蓉翔 3,234,676 2.90%

4 吴跃坚 3,191,369 2.86%

5 冯波涛 1,604,973 1.44%

6 李春瑜 1,342,707 1.20%

7 谢涛 1,179,147 1.06%

8 母斌 1,159,941 1.04%

9 唐陕湖 1,014,698 0.91%

10 罗兵 989,628 0.89%

特此公告！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9-0012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3月24日上午9:00在

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3月19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实参加董事九人，达

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需求，确保业务拓展，本次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新增壹

亿伍仟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共计叁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续申请授信业务的议案》。

因公司在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海大道支行的授信业务到期，根据公司业务需要，拟继续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海大道支行申请办理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的授信业务，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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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机矿

建” ）根据业务发展需求，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4,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一年；拟向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5,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三年。 为保证相关债权得以清偿，公

司将与上述银行分别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2017年6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重机矿建对外融资提供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业务，期限三年。

上述担保审批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6月7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46）、《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5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81054716469P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独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路建全

5、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万圆整

6、成立日期：2012年9月21日

7、住所：林州市产业聚集区

8、经营范围：矿建工程施工、兼营矿建工程设备零售；矿井托管、矿建工程技术服务及煤矿机械租赁服务；建筑工程施

工。

9、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重机矿建100%股权。

10、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0日

1 资产 594,680,389.11 822,914,136.01

2 负债 325,039,857.37 532,647,826.81

3 所有者权益 269,640,531.74 290,266,309.20

4 营业收入 145,171,417.29 227,566,808.13

5 净利润 52,941,163.11 40,625,777.46

注：2017年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担保金额：4,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

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1、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

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重机矿建对外担保总额为28,035.72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83,385.44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总资产的10.80%，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28.36%。 上述担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

披露程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9-0014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郭现生先生的通知，获悉郭现生先生将其

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

始日期

原质押

到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郭现生 是 56,141,000.00

2016101

2

2019021

5

2019053

1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3.49%

个人

使用

郭现生 是 14,880,000.00

2017031

6

2019031

5

2019061

7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6.23%

个人

使用

郭现生 是 27,674,000.00

2015122

4

2018122

1

2019062

1

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1.58%

个人

使用

合 计 98,695,000.00 41.30%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现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8,970,6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81%；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234,

512,757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8.13%，占公司总股本的29.25%。

郭现生先生所质押的股份目前尚不存在被平仓的风险。若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郭现生先生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提

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回购业务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9-052)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9 年 03 月 21 日的投资

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9年 03月

26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

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

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

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

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

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2265�

20.4825�

32.2624�

14.8508�

11.2289�

13.5816�

11.0311�

13.5199�

9.8089�

5.6666�

10.2335�

10.2404�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美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

５９

，

７３３

，

７６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３２７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９

，

７３３

，

７６１

股，全部为新股发

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１

，

８１３

，

７６１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２．４３

元

／

股。 根据《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６

，

２９９．４６

倍，超过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９７２

，

７６１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３

，

７６１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７６２４０３％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投资者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

关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

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

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浙江

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１５４

，

９６５４

，

４６５４

，

２１５４

末“

５

”位数

７２４２０

，

９２４２０

，

５２４２０

，

３２４２０

，

１２４２０

，

１１５９０

，

６１５９０

末“

６

”位数

６４９３５３

，

８４９３５３

，

４４９３５３

，

２４９３５３

，

０４９３５３

，

４７０３７０

末“

７

”位数

５６６４６１３

，

０６６４６１３

末“

８

”位数

５８３３４９２６

，

０８３３４９２６

末“

９

”位数

０９０００９２６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三美股份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５３

，

７６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三美股份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人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２

，

４０４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０２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

２

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圴按照《发行

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３

，

６４１

，

８７０

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１

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２

黄勇波 黄勇波

８００

合计

１

，

６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配售，根据上述原则配售结

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

）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

）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

）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１６４

，

０４０ ３１．９６ ２

，

９８７

，

３３８ ５０．０２ ０．０２５６６３５３

Ｂ

类投资者

２７１

，

６４０ ７．４６ ５９７

，

２６５ １０．００ ０．０２１９８７３７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２０６

，

１９０ ６０．５８ ２

，

３８８

，

１５８ ３９．９８ ０．０１０８２４８１

总计

３

，

６４１

，

８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９７２

，

７６１ １００．００

其中零股

１

，

７８５

股的处理方式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

处理原则配给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银河转型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发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４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